
 

 

三、资格审查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扫描件 

 
（如联合体投标的，各方均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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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单位 

 
 

 

 

 

 

 

 

 

 

 

 

 

 

 

 

 

 

 

 

 

 

 

 

 

 

 

 

 

 

 

 

 

 

 

 

 

 

 

 

 

 

 

 

 

 

 

 

 



 

 

 

 

 

 

 

 

 

 

 

 

 

 

 

 

 

 

 

 

 

 

 

 

 

 

 

 

 

 

 

 

 

 

 

 

 

 

 

 

 

 

 

 

 

 

 

 

 

 

 



 

 

 

 

 

 

 

 

 

 

 

 

 

 

 

 

 

 

 

 

 

 

 

 

 

 

 

 

 

 

 

 

 

 

 

 

 

 

 

 

 

 

 

 

 

 

 

 

 

 

 



 

 

 

 

 

 

 

 

 

 

 

 

 

 

 

 

 

 

 

 

 

 

 

 

 

 

 

 

 

 

 

 

 

 

 

 

 

 

 

 

 

 

 

 

 

 

 

 

 

 

 



 

 

 

 

 

 

 

 

 

 

 

 

 

 

 

 

 

 

 

 

 

 

 

 

 

 

 

 

 

 

 

 

 

 

 

 

 

 

 

 

 

 

 

 

 

 

 

 

 

 

 



 

 

 

 

 

 

 

 

 

 

 

 

 

 

 

 

 

 

 

 

 

 

 

 

 

 

 

 

 

 

 

 

 

 

 

 

 

 

 

 

 

 

 

 

 

 

 

 

 

 

 



 

 

 

 

 

 

 

 

 

 

 

 

 

 

 

 

 

 

 

 

 

 

 

 

 

 

 

 

 

 

 

 

 

 

 

 

 

 

 

 

 

 

 

 

 

 

 

 

 

 

 



 

 

 

 

 

 

 

 

 

 

 

 

 

 

 

 

 

 

 

 

 

 

 

 

 

 

 

 

 

 

 

 

 

 

 

 

 

 

 

 

 

 

 

 

 

 

 

 

 

 

 



 

 

 

 

 

 

 

 

 

 

 

 

 

 

 

 

 

 

 

 

 

 

  

 

 

 

 

 

 

 

 

 

 

 

 

 

 

 

 

 

 

 

 

 

 

 

 

 

 

 

 



 

 

 

 

 

 

 

 

 

 

 

 

 

 

 

 

 

 

 

 

 

 

 

 

 

 

 

 

 

 

 

 

 

 

 

 

 

 

 

 

 

 

 

 

 

 

 

 

 

 

 



 

 

 

 

 

 

 

 

 

 

 

 

 

 

 

 

 

 

 

 

 

 

 

 

 

 

 

 

 

 

 

 

 

 

 

 

 

 

 

 

 

 

 

 

 

 

 

 

 

 

 



 

 

 

 

 

 

 

 

 

 

 

 

 

 

 

 

 

 

 

 

 

 

 

 

 

 

 

 

 

 

 

 

 

 

 

 



 

 

2、联合体协议书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 

  体，共同参加汕头金中新海学校（暂定名）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某成员单位名称）为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 

   程勘察有限公司（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 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

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

调工作。  

3. 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负责包括但不限于整个项目工程的勘 

察的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图纸变更、施工期间的设计服务、现场指导与监督、全过程的技术把关

及跟踪服务、竣工验收服务等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负责整个项目工程的勘察工作。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牵头人名称 ：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    （ 盖 公 章 ）  

法定代表人 ：               （ 签 名 或 盖 章 ）  

 

 

成员名称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 盖 公 章 ）  

法定代表人 ：                （ 签 名 或 盖 章 ）  

 
 

2023 年 12 月 19 日  



 

 

3、设计项目负责人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4、投标人声明 

 
致：汕头市龙湖区教育局  

本单位就参加汕头金中新海学校（暂定名）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

会成员行贿。 

三、本单位声明我方（联合体的指联合体各方）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1.4.3条和第1.4.4条所

述情形。  

 

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愿意承担以下后果： 

（1） 取消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 

（2） 没收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担保金； 

（3） 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 盖 公 章 ）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名称（如 有）：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盖 公 章 ） 

 

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如有）：                 （签名或盖章） 

 

 

 

2023  年  12  月 19 日  



 

5、承诺书 
 

致：汕头市龙湖区教育局  
 

本单位提供的汕头金中新海学校（暂定名）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投标文件中的有关证明、证件、证照、 
 

奖状、证书等材料全部真实、合法、完整并且有效。  
 

以上承诺如有违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负责。 

特此承诺。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名称 ：汕头市第二建筑设计院（ 盖 公 章 ）  

 

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联合体成员名称（如 有）：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盖 公 章 ） 

 

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如有）：                 （签名或盖章） 

 

 

 

2023  年 12 月 19 日   




